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程序与规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决

策管理，提高公司经营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降低决策风险，强化决策责任，

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值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特制定本程序与规则。 

第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应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

负责对公司重大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决策，总裁负责主持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第三条  总裁应于每年一月份拟定公司年度生产经营计划，报董事会审核批

准。董事会应当向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年度工作报告。 

第四条  公司运用资产进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购买或

出售资产、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

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或债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

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等应经总裁办公会充分讨论通过后，如在总裁权限范围内

的项目由总裁批准实施；如超过总裁权限，应报董事会讨论通过后批准实施；如

超过董事会权限，应报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后批准实施。 

第五条  公司运用资产进行对外投资，按照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相关

规定执行。 

第六条  公司一个会计年度内购买或出售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

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单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2%以下的，由董事长决定；单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

以下的，由董事会决定；单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以上的，

由股东大会决定。 

公司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连续对同一资产或相关资产分次进行的收购或出售，

以其在此期间的累计额不超过上述规定为限。 

具体程序按照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公司对外担保的批准权限： 

（一）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下述担保事项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3、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4、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 

5、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

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

意。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4项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八条  公司签署重大合同权限： 

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资产的合

同，由公司分管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公司经营政策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决定签署。 

第九条  对外举债 

（一）公司单次贷款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值20%时，由董事会决

定； 

（二）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具有单次贷款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

资产值5%的贷款审批权限； 

（三）单次贷款金额超过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值20%时，由股东大会决定。 

第十条  涉及关联交易的，按照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参加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会议的决策人应当对会议决议承担责任，

会议决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参与决



议的决策人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

的，该参与人可以免除责任。 

第十二条  本规则中凡未加特别说明的，“以上”、“以下”、“不超过”

均包含本数。 

第十三条  本规则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公司200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重大生产经营决策程序与规则》和《重大财务决策程序与规则》

同时废止。 


